
 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 
資料文件  

《 2005 年收入 (自訂車輛登記號碼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政府就提交的意見書作出的回應  

( I )  大昌行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和合誠汽車有限公司  

 安裝新的自訂號碼

車牌，可能會遇到

技術上的問題。有

些汽車型號前面的

保險槓和後面的字

牌 可 能 須 重 新 設

計，否則自訂車牌

號碼字體的大小可

能須予更改。  

 如因車輛後面的字

牌只可以兩行展示

號碼，而令號碼須

不規則地分兩行展

示，則汽車零售商

與準買家可能會因

而有爭議。  

 正如政府在呈交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

法案委員會會議的回應文件中所解釋，

我 們 認 為 ， 容 許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有 八 個

字，會讓車主有更多創作空間和選擇。

如其車輛無法在單行容納一個八個字的

自訂車牌號碼，車主可選擇申請或競投

一個字數較少的自訂車牌號碼或以兩行

展示號碼。運輸署會設法告知自訂車牌

號碼申請人有關展示其自訂車牌號碼的

規定。除了在法例內清楚訂明這些規定

外 ， 運 輸 署 還 會 把 規 定 印 在 申 請 表 格

內，並提醒自訂車牌號碼申請人留意其

車牌號碼字牌的大小，以便在申請或競

投車牌號碼時可在掌握資料的情況下作

出決定。  

 基於執法方面的理由，我們不建議為推

行自訂車牌號碼計劃而放寬對車牌號碼

牌上字體大小的現行規定。  

 根據運輸署從汽車代理所得的資料，在

設計上可容納單行車牌號碼牌的車輛型

號，大部分 ( 8 2 . 5 % )都可容納八個字的自
訂車牌號碼，有 96 .5%可容納七個字的
自訂車牌號碼，餘下的 3 . 5 % (包括四個
汽車型號 )根本不可以容納現時採用六個
字 的 單 行 車 牌 號 碼 。 根 據 運 輸 署 的 記

錄，香港只有約 40 輛汽車屬於這四個
型號。  

 所 有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都 須 按 申 請 表 格 所

示，並經運輸署批准的式樣，以單行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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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或以單行及兩行展示。核准的展示

式樣會印在向自訂車牌號碼持有人發出

的分配證明書上。如顧客要求汽車零售

商把自訂號碼車牌安裝在車輛上，零售

商可以參看分配證明書上的式樣。  

 汽車業須修改很多

電腦程式，以及重

新設定很多已預先

印 備 的 表 格 和 文

件，以容納八個字

的自訂車牌號碼。  

 擬議的自訂車牌號碼計劃會為車主提供

更大彈性和更多選擇。  

 我們希望業界的商機會增加。  

 新計劃會阻礙汽車

銷售的流程。參加

自訂車牌號碼計劃

的準買家會待投得

號碼後，才為新購

買的汽車登記。這

表示現金流轉期會

較長，而存貨成本

會增加。  

 一如拍賣普通車牌號碼／特殊車牌號碼

的現行計劃，我們建議獲配自訂車牌號

碼的人士可在車牌分配日期後 12 個月
內把車牌配予其車輛。準買家可在競投

自訂車牌號碼後購買車輛。  

 另一個做法是，車主可選擇先行以運輸

署編配的普通車牌號碼登記其車輛，在

投得其自訂車牌號碼後，才按更改車牌

號碼的既定程序把自訂車牌號碼配予其

車輛。這與現時車主等候競投心儀的普

通 車 牌 號 碼 及 特 殊 車 牌 號 碼 的 安 排 相

同。  

 政府須承擔在推行

自訂車牌號碼計劃

時因提升系統、重

印文件和表格，以

及公務員的生產力

下降等所涉及的費

用。  

 我們預計非經常費用 (主要用於發展電腦
系統 )為 1 ,600 萬元，而每年經常費用則
為 600 萬元。  

 每年收入粗略估計為 7 ,000 萬元。  

 我們預期擬議計劃不會降低政府的生產

力。  

 自訂車牌號碼中使

用的 “空位 ”可能會
造成混淆，在處理

車牌時容易導致人

為錯誤。此外，工

作效率和生產力也

 一如條例草案第 10 條所載並與建議規
例 第 1 2 E ( 4 )條 一 併 理 解 的 建 議 規 例 第
1 2 C ( 2 ) ( k )條所建議，在無須理會空位的
前提下，擬使用的自訂車牌號碼組合如

與現有的車牌號碼相同，將不會獲得批

准 。 因 此 ， 擬 使 用 的 自 訂 車 牌 號 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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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受到影響。  

 當舉報一個連空位

的自訂車牌號碼，

例如 “AB 1234”時，
市民可能會把它誤

作 普 通 車 牌 號 碼

“ A B 1 2 3 4 ” ， 執 法

可 能 會 因 而 受 影

響。  

“AB 1234”， 會 因 為 與 現 有 的 車 牌 號 碼
相同而不獲准使用。同樣，擬使用的自

訂 車 牌 號 碼 “AB1  234” 也 不 會 獲 得 批
准。  

 在無須理會空位的前提下，同時間不會

有兩個獲批准的自訂車牌號碼具有相同

的英文字母和數目字組合。  

 自訂車牌號碼計劃

會損害現行特殊車

牌號碼的運作，並

蠶食獎基金的經

費來源。  

 由於現有的特殊車

牌 號 碼 會 大 幅 貶

值，其持有人的利

益會受到影響。  

 有關拍賣車牌號碼，即特殊車牌號碼及

普通車牌號碼的現行安排，不會因為推

出新的自訂車牌號碼計劃而受到影響。

拍賣特殊車牌號碼和普通車牌號碼所得

的收入，仍會撥入獎券基金。由於自訂

車牌號碼的特色，與特殊車牌號碼及普

通車牌號碼不同，我們相信這三類號碼

會吸引不同的車主，也有不同的市場。

 正如政府在呈交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

法案委員會會議的回應文件中所解釋，

我們認為，特殊車牌號碼及普通車牌號

碼的拍賣成交價數字顯示，在自訂車牌

號碼計劃公布後，特殊車牌號碼及普通

車牌號碼對車主仍然有頗大的吸引力，

因此，這方面的影響相信會甚為輕微。

 獎券基金的收入來自多方面，包括償還

的貸款、六合彩獎券、拍賣車牌號碼的

得益、投資收入及利息、補助金退款及

捐款等。過去數年，出售普通車牌號碼

及特殊車牌號碼的收入佔獎券基金的收

入約 6%至 7%。六合彩獎券才是獎券基
金的主要收入來源，而來自這方面的收

入正不斷增加。我們估計，建議的自訂

車牌號碼計劃即使對普通車牌號碼及特

殊車牌號碼的拍賣收入造成影響，這些

影響相信也會甚為輕微。獎券基金收入

總額因而受到的影響 (如有的話 )，預 料
會非常輕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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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灣仔區議員黃宏泰先生  

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計

劃會引起對 “靚車
牌 ”的需求急降，
以 致 現 有 “ 靚 車
牌 ”的市場價值下
降。  

 有 關 拍 賣 車 牌 號 碼 ， 即 特 殊 車 牌 號 碼 及

普 通 車 牌 號 碼 的 現 行 安 排 ， 不 會 因 為 推

出 新 的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計 劃 而 受 到 影 響 。

由 於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的 特 色 ， 與 特 殊 車 牌

號 碼 及 普 通 車 牌 號 碼 不 同 ， 我 們 相 信 這

三 類 號 碼 會 吸 引 不 同 的 車 主 ， 也 有 不 同

的市場。  

 正 如 政 府 在 呈 交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

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回 應 文 件 中 所 解 釋 ，

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

五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公 布 擬 推 出 自 訂 車

牌 號 碼 計 劃 後 ，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錄

得 的 車 牌 號 碼 平 均 拍 賣 成 交 價 為 16 ,532
元，與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 16 ,071 元
比 較 ， 仍 然 維 持 穩 定 。 倘 若 把 特 殊 車 牌

號 碼 和 普 通 車 牌 號 碼 分 開 來 看 ， 兩 者 在

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的 平 均 成 交 價 亦 同

樣 維 持 在 與 二 零 零 三 至 零 四 年 度 相 若 的

水平。  

 

( I I I )  右軑汽車商會 (香港 )有限公司  

 現 時 ， 世 界 各 地

大 都 會 均 設 有 自

選 車 牌 制 度 的 機

制 ， 褒 多 於 貶 ，

支 持 者 眾 。 香 港

如 落 實 實 施 自 選

車 牌 的 制 度 ， 將

會利多於弊。  

 自 選 車 牌 與 現 行

車 牌 制 度 屬 不 同

形 式 及 事 項 ， 互

 意見備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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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抵 觸 ； 為 消 費

者 提 供 另 一 個 渠

道 競 投 自 己 心 頭

好 的 幸 運 車 牌 ，

並 可 為 香 港 庫 房

增加收入。  

 自 選 車 牌 對 汽 車

銷 售 將 帶 來 正 面

影響。  

 


